
附件（一） 

黎 明 技 術 學 院 1 1 1 學 年 度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單 獨 招 生 報 名 表 

附註：一、本表請考生親自填寫，必須詳實清晰，切勿潦草，如有塗改，必須加蓋私章。 
二、凡有＊欄考生請勿填寫。 

照片黏貼處 
(請實貼) 

※請貼最近三個月內
所拍的二吋光面脫
帽半身正面相片；
本表須與准考證用
同式的相片 

姓 名  准 考 證 號 碼 
* 

身分證字號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電 子 信 箱 
 性

別 
□男    □女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Line ID： 

聯 絡 地 址 
(111 年 9 月底前) 

□□□□□ 

原肄 (畢 )業學校 

□大學(學院)：                         學校(學院) 

□專科：                               專科 

□高級中學：                           高中 

□高級職校：                          高職 

□綜合高中：                           □特殊學校(普通科)                         

□特殊學校(職業類科)：                  □大專補校：                              

□高中補校：                           □高職補校：                              

□其他：                               

   修習科別：                                  畢(肄)年月：    年    月    日  

緊 急 聯 絡 人  關 係  繳驗證件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正反面影本) 
□鑑輔會所發之證明 

聯 絡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障礙程度等級 □不分□極重度□重度□中度□輕度    障礙簡述： 

考 生 需 求 

※須經審定後始提供服務。 
試場需求：□一般試場(30人)  □少人試場，需檢附相關證明 □單人試場，需檢附相關證明 
備註：考生有特殊需求，請提供足資證明需求之文件(如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化支持計畫)、輔導紀
錄或一年內之診斷證明書等)。 

 
上述報考資料經本人確認無誤。考生簽名：                           

審查程序 (1)審查報名資格 (2)繳報名費 (3)複查報名資格 (4)寄發准考證 

承 辦 人 簽 章  ※免收報名費   

1、 限定報考單一志願。 

2、 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若有錯誤概由本人負責。 

 

志願 代號 系別名稱 志願 代號 系別名稱 志願 代號 系別名稱 

 441100 數位多媒體系  442100 電機工程系  44A100 化妝品應用系 

 44P100 車輛工程系  44D100 餐飲管理系  44J100 觀光休閒系 

 44N100 影視傳播系  44M100 表演藝術系  44L100 時尚經營管理系 

 44G100 服飾設計系  443100 機械工程系  44Q100 戲劇系 



附件(二) 

 

黎明技術學院 11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單獨招生報名 

證件黏貼用表 

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超出格線部份請沿外框往內摺齊） 

※ 注意 ※ 

影本須清晰，否則不受理報名 

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超出格線部份請沿外框往內摺齊） 

※ 注意 ※ 

影本須清晰，否則不受理報名 

學生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超出格線部份請沿外框往內摺齊） 

※ 注意 ※ 

影本須清晰，否則不受理報名 

學生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超出格線部份請沿外框往內摺齊） 

※ 注意 ※ 

影本須清晰，否則不受理報名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正面影本浮貼處 

(鑑輔會證明影本請另附於後) 

身心障礙證明(手冊)反面影本浮貼處 

(鑑輔會證明影本請另附於後) 

 

學歷（力）證件影本請另附於後 



附件（三） 

書  面  資  料 

 

自      傳 

 

 

 

就讀本校讀書計畫 

 

本表不敷使用時可自行影印 


